南政函〔2025〕297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

丰州镇桃源村丰源某民房

“2025·5·28”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

南安市消防救援大队：

你大队报送的《丰州镇桃源村丰源某民房“2025·5·28”火灾事故调查报告》收悉，依据《泉州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》（泉政办〔2022〕50号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调查组提出的本起事故的原因分析、性质认定、责任认定、责任者处理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等意见。

二、责令丰州镇政府对相关人员及村居进行处理，并上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
三、丰州镇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职责，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工作职责，加大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及消防宣传教育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附件：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丰源某民房“2025·5·28”火灾事故调查报告
南安市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7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

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丰源某民房

 “2025·5·28”火灾事故调查报告

2025年5月28日，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丰源某民房发生火灾，现场有1名被困人员受伤，后经送医救治无效死亡。

针对这起火灾事故，根据《泉州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》（泉政办发〔2022〕50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决定成立由南安市消防救援大队牵头，市公安局、应急局、丰州镇政府为成员组成的火灾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与，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、实地走访、物证鉴定、调阅相关档案资料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。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起火建筑基本情况

火灾现场位于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，起火建筑为村民自建民房，户主为傅某敬（此次火灾遇难者），周边毗邻建筑均为民房。起火建筑为3层住宅建筑，为砖混结构，整体建筑呈长方形，建筑占地面积约120平方米。1层为门厅、库房，2层及3层为客厅、卧室、卫生间，楼梯间直通屋面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和现场救援情况

2025年5月28日5时58分许，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，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丰源某民房发生火灾。接到报警后，霞美消防救援站出动2部消防车及12名指战员赶往现场扑救；6时21分许，霞美消防救援站到达现场；6时33分，在3层客厅内往阳台的推拉门处搜救出1名被困人员，并立即送医；6时49分许，明火被扑灭。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，市消防救援大队相关领导到场指导灭火救援工作，市消防救援大队、公安局及丰州镇政府相关人员到场协同处置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评估

此次救援行动开展有序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衍生事故，事故应急处置较好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情况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本起火灾中，救援人员在起火建筑3层客厅内搜救出1名被困人员，并送往泉州市九一零医院救治。2025年5月29日8时30分许，该名被困人员经抢救无效死亡。（死者姓名：傅某敬，男，汉族，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）。

（二）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情况
本起火灾受灾户数1户，过火面积约20平方米，火灾烧毁烧损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丰源某民房内部放置的家居物品。经统计，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约55万元。其中，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约52万元（其中，建筑及装修损失约40万元，家具、电器及其他财产损失约12万元），人员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3万元。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．直接原因：经调查组调查认定，该起火灾起火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5时58分许；起火部位为该建筑二层客厅；起火点位于二层客厅泡茶桌附近（距离西墙约1.5米，距离东侧玻璃门约0.8米）；在起火点地面提取到2只烧水壶和部分金属导线，并送福建省分析测试中心科证司法鉴定所进行检验，经检验其中1只烧水壶“底部加热部件有局部发热、干烧痕迹”，起火原因为不能排除电烧水壶干烧引发火灾。

2．间接原因：（1）火灾发生后，有毒热烟气从起火的二层客厅沿楼梯间向上进入三层客厅。身处三层的被困人员未能选择正确方式避险，导致不幸遇难。（2）社会面消防宣传的覆盖面、渗透率、实效性不足，农村、城乡结合部尤为薄弱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本起火灾事故为一般火灾事故，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丰州镇桃源村村委会，作为起火房屋所在村，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建议丰州镇政府对桃源村村委会进行全镇通报批评。

（二）傅某容，中共党员，女，汉族，丰州镇桃源村包片网格员，落实网格消防安全宣传工作不到位，建议丰州镇党委对其进行提醒谈话，并上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
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切实落实消防安全责任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、各部门要以“小火亡人”火灾防范为切入点，牢固树立消防安全底线思维，紧盯本区域、本行业特点和重点，开展火灾形势分析研判，找准易发生“小火亡人”的场所和火灾规律特点，制定针对性措施，把消防安全落实落细落到位。同时，市安委办、消安委办要加强工作督导，及时掌握各乡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、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，综合采取约谈、警示、曝光、联合惩戒等手段，切实推动消防隐患排查整改工作。

（二）持续夯实基层消防基础。各乡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要深刻吸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，持续推动加大人、财、物等机制保障，充实消防工作站并实体运行，确保基层末端“有人抓、有人管”。发动乡镇（街道）综治办、综合执法队、公安派出所、消防工作站、微型消防站、治安巡逻队、基层网格等力量，开展显见性隐患排查，强化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帮扶指导。同时，各乡镇要以“救早、灭小、救初期”为目标，加快推动镇级专职消防队、村级微型消防站建设，强化基础消防设施，打通防灭火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有效缩短火灾初起阶段的扑救时间，提高处置初起火灾水平。同时，要结合辖区实际，推广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、逃生面罩、简易灭火器等实用消防器材，实现早预警、早处置、早逃生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
（三）强化消防宣传教育，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。要针对群众消防意识薄弱、宣传教育覆盖面狭隘的特点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介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宣传，广泛刊播火灾警示案例，发送消防安全提示，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和典型火灾事故；在醒目位置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，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和家庭防火宣传教育，普及消防知识。通过多渠道、多形式地宣传，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。要结合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和消防宣传“五进”活动，大力开展“小火快跑，浓烟关门”、家用电器使用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等消防安全常识宣传，指导老旧小区和农村居住场所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疏散演练，提升群众逃生自救能力。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、市公安局、应急局、丰州镇人民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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